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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求学周刊的采访，对司法考试的内容、趋势以及复

习方法作了详细介绍，主要内容如下： 司法考试在内容、难

度上有哪些变化？ 郑老师：在内容上，总的来说，司法考试

的内容每年都有部分变化，难度则在逐年加大。 就变化而言

，原因有：(1)每年都有新的法律法规以及立法解释、司法解

释的出台，相应地就会反映到司法考试中，而且还往往会成

为考试的热点，如2006年的公司法，考了40分左右，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2)出题老师的更换、出题偏好的变化导致

考试风格和命题重点的变化。(3)考生和培训机构对既有司考

规律的深入掌握迫使出题人在风格上、难度上、内容上不断

求新求变。 就难度而言，主要是每年报考人数的持续、迅速

的增长趋势和录取人数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因为录

取的人数是按照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法律职业队伍实际需要的估测来确定的，会有人为的控制；

此外，司法考试诞生以来，出题人和考生的博弈水平都在提

高，一般难度的题目已经不具有可考性，从考试必须有效度

和区分度的原则出发，出题人必须加大难度，才能达到从一

般的多数中遴选出优秀的少数的目的。 那么难度的变化有如

下表现：(1)复合化的趋势，题目以对知识群的多点考察的面

目出现，包括考点的复合、知识群的复合甚至部门法的复合

；(2)从单纯考察识记能力转向以识记能力为基础的综合能力

的考察，综合能力体现在：逻辑分析的能力、对现实社会的



理解力、对各个部门法理论的深入理解。(3)题目的设计中考

点更加隐蔽、陷阱增多，如往往以案例的形式出现，如每道

案例中出场人物、干扰信息、迷惑项繁多。 针对这些变化考

生在备考时应注意哪些方面和重点？ 郑老师：司考以其残酷

性令人望而生畏，考生必须寻找救赎之道，以非常的复习方

法应对日益异化的司法考试，达到“多快好省”的复习目的

。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复习方法，每一种复习方法都各有

利弊，但是为了提高复习的效率和针对性，避免做过多的无

用功，以下两个建议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个建议：首要的是

抓重点。司法考试最重要的特点是规律性很强，重点非常突

出，即大约80%的知识点是每年反复考核的，而这些重点内

容又只占大纲内容的30%。从理论上说，只要掌握了这些重

点内容，就一定能通过考试。可见，司法考试的复习是一门

“放弃的艺术”，考生有资本轻视甚至放弃不重要的内容；

允许“投机取巧”，因为可以直奔主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

确定重要考点和如何牢固掌握重要考点并且能在考试中正确

运用。 重要考点的确定有两个最有效的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

反复研究近五年的真题。可以说历年真题所考查的知识点就

是重点，这是一个真理，屡试不爽。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对考

试普遍规律的把握来确定司考的重点。在考核的内容上，各

种类别的考试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九个字：“重要的、新颖的

、例外的”。所谓重要的知识点，是指调整社会生活频率最

高的法律制度或者部门法。合同法为什么重要？因为人“无

往而不在合同中”。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效力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是合同法调整社会生活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所谓新

颖的知识点，是指新出台的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建筑物区



分所有、地役权、占有制度为什么是民法的重点，因为他们

是全新的，填补了法律制度的空白。《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为什么每年考几分，因为他们是新颖的，同时也是重要的。

所谓例外的知识点，是指对原则规定的例外规定。专利新颖

性丧失的例外之所以考得多，是因为要求考生对新颖性这个

制度有全面的掌握，同时由于一般规定比较容易掌握，因而

就考相对不太容易掌握的例外规定。并且，如果一项法律制

度同时充足“重要的、新颖的、例外的”这三个要件，就一

定是重中之重。比如《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地役

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也是规律，重复发生作用。 第二

个建议：重要知识的掌握必须全面而牢固。一方面司法考试

的复习是一门“放弃的艺术”，对不重要的知识点可以少复

习甚至不复习；另一方面，对于重要考点的具体内容就容不

得“丝毫”取舍，必须“一网打尽”。凡是重要的考点，一

方面要掌握其背后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要掌握所有的法条

。有时候，一个重要考点涉及的法条可能分散在几个法律文

件中，就必须集中起来全面掌握。比如对于善意取得制度，

除了需要掌握《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规

定以外，还需要掌握第107条对遗失物善意取得的规定。不仅

如此，还需要掌握公示、公信原则、异议登记、赃物的善意

取得、效力待定的合同等内容。 为了达到牢固的要求，以下

方法是十分有效的：第一，掌握制度背后的原理，理解有助

于记忆；第二，多做真题，通过真题的训练不仅可以摸索出

题的规律、优化解题的方法、确定复习已经达到的程度和状

态，而且有助于知识的理解、运用和记忆；第三，反复复习

，“重复、重复、再重复”，这是文科考试最根本的复习方



法，对于重要考点，更当如此。 报考司法考试的人数的变化

情况及原因是什么？ 郑老师：报考人数以逐年增多为必然趋

势，以通过司考是从业必备资格为主因，具体言之： (1)应届

毕业生求职的需要：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如果想在法律行业就

业，通过司考可谓是必要条件，我国高校持续多年的扩招、

前几年法学专业的滥设造就了大量司考的后备军。 (2)律所以

及公检法部门人群巩固职务及寻求职务上升的需要，检法部

门尤为突出，因为通不过司考只能做律师助理、书记员，缺

乏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其他行业人群寻求转换职业的需

要，由于法律服务业利润较高，对其他行业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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